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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紀要  
 
 
日   期  ：  20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 
時   間  ：  上午 9 時  
地   點  ：  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出席委員  ：  馬逢國議員 , SBS, JP (主席 ) 
  何俊賢議員 , BBS (副主席 ) 
  張宇人議員 , GBS, JP 

謝偉俊議員 , JP 
易志明議員 , SBS, JP 
姚思榮議員 , BBS 
莫乃光議員 , JP 
郭偉强議員 , JP 
張超雄議員  
葉建源議員  
葛珮帆議員 , BBS, JP 
潘兆平議員 , BBS, MH 
朱凱廸議員  
邵家輝議員 , JP 
柯創盛議員 , MH 
陳振英議員 , JP 
陳淑莊議員  
許智峯議員  
鄭松泰議員  
譚文豪議員  
鄭泳舜議員 , MH, JP 
謝偉銓議員 , B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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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席委員  ：  陳克勤議員 , BBS, JP 
胡志偉議員 , MH 
梁繼昌議員  
盧偉國議員 , SBS, MH, JP 
鍾國斌議員  
何君堯議員 , JP 
劉業強議員 , BBS, MH, JP 
 
 

列席秘書   ：  總議會秘書 (1)1 
石逸琪女士  

 
 
列席職員  ：  助理法律顧問 8 

葉瑋璣先生  
 
高級議會秘書 (1)1 
江健偉先生  
 

 
 
經辦人 /部門  

 
I.  法案委員會的未來工作路向  
 

(立法會
CB(1)787/19-20(01)號
文件  
 

 立法會秘書處擬
備的文件  

立法會

CB(1)748/19-20(01)號
文件  
 

 何 俊 賢 議 員 於
2020 年 6 月 9 日
致 主 席 的 函 件

(只備中文本 ) 
 

立法會

CB(1)703/19-20(01)號
文件  
 

 法案委員會秘書
就 許 智 峯 議 員

2020年 5月 14日
的函件代主席發

出 的 覆 函 (只 備
中文本 ) 
 

  



經辦人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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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1)641/19-20(01)號
文件  

 許 智 峯 議 員 於
2020年 5月 14日
致主席的函件  
(只備中文本 )) 
 

討論  
 
  主席表示，他早前指示藉傳閱文件方式徵詢

委員的意見，詢問他們是否同意法案委員會終止其審

議《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修訂 )條例
草案》 ("《條例草案》 ")的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作出
報告。在指明期限前回應上述意見徵詢的委員當中，

12 名委員表示同意，9 名委員表示不贊同。因應徵詢
結果，他決定法案委員會應在是次會議討論未來工作

路向。  
 
2.  主席表示，他十分支持實施擬議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計劃，而身為法案委員會主席，他希望《條例

草案》的立法過程能適時完成。可惜，法案委員會的

審議工作受到自 2019 年以來的連串暴力示威及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所影響。近月，他已指示更頻密舉行

會議，以期法案委員會能及時完成工作，使《條例草

案》的二讀辯論可在本年度立法會會期內恢復。然

而，截至上次會議，法案委員會只審議至《條例草案》

第 4 條 (《條例草案》總共有 37 項條文 )。鑒於本屆
立法會任期即將中止，他現認為法案委員會將沒有足

夠時間完成其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  
 
3.  主席請秘書向委員簡述現時的情況，並邀請

委員就法案委員會的未來工作路向提出意見。秘書表

示，若要趕及在第六屆立法會會期中止前及最遲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的立法會會議上恢復《條例草案》
的二讀辯論，法案委員會須於 2020 年 7 月 3 日或該
日前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在未來兩個星期，可供

法案委員會舉行會議的時段有限，而其他一些委員會

(例如財務委員會 )亦已在同一期間安排舉行會議。  
 
4.  副主席、邵家輝議員及張宇人議員對能否在

時間緊迫的情況下完成審議整項《條例草案》及可能

就《條例草案》提出的修正案表示強烈保留，並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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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續法案委員會的工作是否有效利用時間及資源之

舉。  
 
5.  副主席補充，有另外兩個法案委員會亦基於

類似原因決定終止工作。雖然大部分議員看來支持都

市固體廢物收費的整體方向，但政府當局未有將議員

的意見充分納入擬議都市固體廢物收費計劃。張宇人

議員強調，法案委員會委員應獲給予充足時間履行審

議《條例草案》條文的職責，以確保擬議都市固體廢

物收費計劃能達致其政策目標。  
 
6.  謝偉銓議員表示，他早前示明不贊同法案委

員會終止其審議《條例草案》的工作。如委員決定繼

續《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他會盡可能參與法案委

員會的會議。  
 
7.  許智峯議員及譚文豪議員認為，過往舉行會

議的次數不夠頻密，而法案委員會應盡可能加快工

作，力求完成《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譚議員認為，

過往由於未有為關乎《條例草案》的個別事宜訂定討

論時限，導致未能有效利用會議時間。許議員及譚議

員詢問，主席會否考慮在本星期六及星期日召開密集

的會議，以審議《條例草案》的其餘條文。  
 
8.  謝偉俊議員表示，即使在上述委員建議舉行

的密集會議上能完成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政府當局及委員仍應獲給予足夠時間依據逐項審議

條文的結果擬備對《條例草案》的擬議修正案，以供

法案委員會討論。過度縮短該過程的時間並不合乎公

眾利益。副主席附和謝議員的意見。  
 
9.  主席表示，應否召開會議取決於有關各方能

否出席及可供使用的會議場地等因素。經考慮所有相

關因素後，他認為不宜在本星期六及星期日召開會

議。  
 

(在主席發言時，許智峯議員數度打斷主席
的發言。上午 9 時 32 分，主席警告許議員
不得在主席發言時打斷主席的發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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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朱凱廸議員認為，是次會議應邀請公職人員

出席，以解釋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未來工作路向的

立場。  
 
11.  主席表示，當前的議程項目無須公職人員出

席。他指出，環境局局長於 2020 年 6 月 20 日會見傳
媒時，已解釋政府當局對《條例草案》審議工作進度

的最新意見。  
 
12.  應主席之請，秘書補充，她曾在會議前查詢

政府當局對法案委員會未來工作路向的意見。政府當

局回應稱，法案委員會可參閱載有環境局局長在上述

場合會見傳媒的談話全文的新聞公報。  
 
13.  討論結束後，主席把以下議題付諸表決：  
 

"法案委員會同意終止其審議《條例草案》
的工作及向內務委員會報告此決定。 " 

 
14.  應郭偉强議員要求，主席命令進行點名表

決。主席宣布，7 名委員贊成及 4 名委員反對此議題，
議題獲得通過。個別委員所作的表決如下：  

 
贊成：   
馬逢國議員  張宇人議員  
何俊賢議員  
邵家輝議員  
鄭泳舜議員  

郭偉强議員  
陳振英議員  

(7 名委員 )  
  
反對：   
朱凱廸議員  許智峯議員  
譚文豪議員  謝偉銓議員  
(4 名委員 )  
  

(會議過程索引載於附件。 )  
 
 

  

https://www.info.gov.hk/gia/general/202006/20/P202006200033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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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其他事項  
 
15.  議事完畢，會議於上午 9 時 56 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29 日



 
附件  

 
《 2018 年廢物處置 (都市固體廢物收費 ) 

(修訂 )條例草案》委員會  
 

第十六次會議過程  
 

日期： 2020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一 ) 
時間：上午 9 時  
地點：立法會綜合大樓會議室 3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議程第 I 項法案委員會的未來工作路向  
000617 –  
000849 
 

主席  開場發言  
 

 

000850 –  
001202 
 

主席  
副主席  

表達意見   

001203 – 
001452 
 

主席  
許智峯議員  

表達意見   

001453 –  
001800 
 

主席  
邵家輝議員  

表達意見   

001801 – 
002109 
 

主席  
張宇人議員  

表達意見   

002110 – 
002553 
 

主席  
朱凱廸議員  
邵家輝議員  
 

表達意見   

002554 – 
002820 
 

主席  
謝偉銓議員  
 

表達意見   

002821 – 
003430 
 

主席  
秘書  

主席表達意見及秘書簡述現時的情況   

003431 –  
005543 
 

主席  
許智峯議員  
譚文豪議員  
邵家輝議員  
謝偉俊議員  
朱凱廸議員  
副主席  
秘書  
 

討論法案委員會的未來工作路向   



 
 

 - 2 - 

 
時間標記  

 
發言者  主題  須採取的  

行動  

005544 – 
005819 

主席  
郭偉强議員  
 

法案委員會就其未來工作路向的決定   

議程第 II 項其他事項  
005820 –  
010023 
 

主席  
郭偉强議員  
 

結語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1 
2020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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